附件
松江区国有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实施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落实土地征收动迁安置由协议置换向依法征收转变，有力推动政府投资和土地开发，制定本实施标准。

一、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

（一）政策依据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以下简称“590号令”）、《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以下简称“71号令”）、《上海市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办法》（沪房规范〔2025〕2号）及本区其他相关征收政策文件。

（二）征收补偿范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主要包括：
1、居住房屋补偿。包含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价格补贴、特定房屋套型面积补贴、居住困难户的保障补贴、临时安置费、搬迁费、奖励费、未经登记建筑补偿及其他补贴。
2、非居住房屋补偿。包含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奖励费及其他补贴。
3、其他产权补偿。包含公房、宗教团体房屋、依法代管房屋的动迁补偿标准。
（三）补偿实施标准

1、对“71号令”已明确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市级规定执行；

2、对“71号令”要求各区结合实际制定的补偿标准，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拟定的标准执行，包括价格补贴系数标准为0.3和每证15平方米套型面积补贴标准等；

3、对需要在实际征收方案中确定的标准，例如临时安置费，考虑到本区各街镇（园区）发展不均衡的现状，结合房屋出租市场实际情况及周边区域（如青浦、嘉定等）征收补偿方案相应标准，分区域设置梯次补偿标准，明确在征收补偿方案中予以公布。

（具体标准详见附件1）
二、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

（一）政策依据

依据《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规定》（沪府规〔2021〕13号）、《上海市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办法》（沪规划资源规〔2021〕 7号）、《松江区关于贯彻〈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规定〉的实施意见》（沪松府规〔2024〕4号）等文件执行。

（二）征收补偿范围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主要包括：
1、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包含征地土地补偿费、征地青苗补偿、征地财物补偿。
2、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3、居住房屋补偿。包含房屋建安重置结合成新价格、土地使用权基价及价格补贴、搬家补助费、设备迁移费、过渡期内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奖励费、其他补贴。
4、非居住房屋补偿。包含房屋建安重置价、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设备搬迁和安置费用及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其他补贴。
（三）补偿实施标准

依照沪松府规〔2024〕4号文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具体标准详见附件2）
三、其他事项

1、本标准自 2025 年  月   日起施行。

2、本标准涉及的补偿内容和具体标准，如施行期国家、市、区出台新政策的，按新政策执行。
附件：1.松江区国有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2.松江区集体地征收补偿标准
附件1

松江区国有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序号
	补偿项目
	具体内容
	执行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一
	居住房屋补偿
	征收居住房屋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按照71号令规定给予被征收人相关补偿、补助
	
	
	

	1
	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评估价格＝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低于评估均价的,按评估均价计算。
评估均价＝被征收范围内居住房屋评估总价÷居住房屋总建筑面积
	71号令/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2
	价格补贴
	本区被征收居住房屋的价格补贴系数标准为0.3。
	价格补贴=评估均价×补贴系数×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
	71号令/第二十八条；沪松府规〔2025〕 5号
	

	3
	特定房屋套型面积补贴
	被征收房屋属于旧式里弄房屋、简屋以及其他非成套独用居住房屋的，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金额增加套型面积补贴。
	按照房屋征收决定做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计户补贴，每证给予15平方米的套内面积补贴。
	71号令/第二十八条；（沪松府规〔2025〕 5号）
	

	4
	居住困难户的保障补贴
	按照本市经济适用住房有关住房面积核定规定，人均建筑面积不足22平方米的居住困难户，增加保障补贴。
	保障补贴=折算单价×居住困难户人数×22平方米-被征收居住房屋补偿金额。
	71号令/第三十一条
	

	5
	临时安置费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补偿。
	基准补贴为30元/平方米/月。
（1）城区（方松、岳阳、永丰、中山、广富林街道）按不高于基准补贴×1.0系数；
（2）九里亭、九亭镇、泗泾镇、洞泾镇、新桥镇按不高于基准补贴×1.2系数；
（3）浦南四镇（石湖荡镇、新浜镇、泖港镇、叶榭镇）按不高于基准补贴×0.6系数；
（4）佘山镇、小昆山镇、车墩镇、经开区按不高于基准补贴×0.8系数；
每户每月不低于1700元，货币安置和现房的，按六个月计，期房调换的，除安置期外再享受六个月。
	71号令/第三十三条
	具体标准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序号
	补偿项目
	具体内容
	执行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6
	搬迁费
	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的搬迁费补偿。
	不高于24元/平方米，低于500元的按500元发放。
	71号令/第三十三条
	具体标准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7
	奖励费
	对按期签约、搬迁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签约奖励：不高于30万元/户
	71号令/第二十七条
	具体标准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搬迁奖励：不高于25万元/户
	
	

	8
	未经登记建筑补偿
	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按评估价格
	71号令/第十四条
	

	9
	其他补贴
	特殊对象补贴（根据规定对重特大疾病、残疾、贫困等特殊对象给予补助）
	不高于以下标准：
（1）80岁以上（含）老人，每人补贴2万元；
（2）残疾人员，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每人补贴2万元，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每人补贴1万元；
（3）重大疾病（按照医保确定范围）患者，每人补贴2万元；
（4）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人员，每人补贴2万元，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人员，每人补贴1万元；
（5）烈属、因公牺牲人员家属，每户补贴2万元；
（6）低保人员、每户补贴1万元。
上述（1）至（4）项，按人补贴，采取就高原则，补贴一次。（5）和（6）项，按户补贴，可累计享受。
	《松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本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标准的决定》（沪松府规〔2025〕 5号）

	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居住房屋装潢补贴（按照装修材料、工艺、折旧程度等对房屋装修价值进行补偿）
	按原有装潢评估价格，根据项目启动时前期开展的预评估工作，在实地入户踏勘后，对征收范围内居住房屋装潢补贴进行整体性评估，实施一基地一方案标准。
	
	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移装费补贴（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设备迁移补助）
	不高于电话140元/门、宽带450元/门、管道煤气200元/户、有线电视450元/户、热水器300元/台、空调400元/台、10A以上电表按供电部门发票结算。
	
	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序号
	补偿项目
	具体内容
	执行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二
	非居住房屋补偿
	征收非居住房屋，支付给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的补偿费用，包括个人和单位的非居住房屋。
	
	
	

	1
	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按评估价格
	71号令/第三十四条
	

	2
	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及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
	因征收房屋造成设备搬迁的，给与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结算的费用。
	按评估价格
	71号令/第三十四条
	

	3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因征收非居住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停产停业损失的，给予相应补偿。
	一般按照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8%确定；
产业用地：A类B类不高于8%，C类不高于5%，D类不高于3%。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办法》（沪房规范〔2025〕2号）/第三条、第四条
	

	4
	奖励费
	为鼓励企事业单位早签约、早搬迁，给予搬迁奖励。
	签约奖励：不高于30万元/户
	71号令/第三十四条、沪房规范〔2022〕3号/第十二条
	具体标准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搬迁奖励：不高于25万元/户
	
	

	5
	其他补贴
	非居住房屋装潢补贴（按照装修材料、工艺、折旧程度等对房屋装修价值进行补偿）
	按评估价格
	
	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序号
	补偿项目
	具体内容
	执行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三
	其他产权补偿
	其他产权补偿，包括直管公房、系统公房、宗教团体所有的房屋、房屋管理部门依法代管房屋的所有权人补偿。
	
	
	

	1
	公房被征收人的补偿款
	征收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的公有出租非居住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租赁关系终止，对被征收人的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评估价格×20%，对公有房屋承租人的补偿金额为评估价格×80%。
	补偿金额=评估价格×100%（其中20%补偿给被征收人，80%补偿给承租人）
	71号令/第三十六条
	

	2
	宗教团体所有的房屋补偿
	由房屋行政管理部门代理经租的宗教团体的房屋，补偿金额为：评估价格×100％。
	补偿金额=评估价格×100%（其中20%补偿给被征收人，80%补偿给承租人）
	71号令/第三十七条
	

	3
	依法代管房屋的补偿
	征收房屋管理部门依法代管的房屋，补偿金额为：评估价格×100％。
	补偿金额=评估价格×100%（其中20%补偿给被征收人，80%补偿给承租人）
	71号令/第三十八条
	


附件2

松江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序号
	补偿项目
	具体内容
	执行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一
	征收集体土地补偿
	
	
	
	

	1
	征地土地补偿费
	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用地单位依法向被征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支付的款项。
	（1）东部工业区、方松街道、广富林街道、九亭镇、九里亭街道、新桥镇、岳阳街道七个街镇和园区：12.34万/亩；
（2）中山街道、永丰街道、原佘山度假区、西部工业区、洞泾镇、车墩镇、泗泾镇七个街镇和园区：11.63万/亩；
（3）石湖荡镇、佘山镇、小昆山镇：10.45万/亩；
（4）叶榭镇、新浜镇、泖港镇：9.26万/亩。
	《上海市征地土地补偿费标准（2024）》（沪规划资源规〔2023〕6号）
	

	2
	征地青苗补偿
	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用地单位应给予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的经济补偿。
	粮棉地：3300元/亩，蔬菜地：5800元/亩
	《上海市征地青苗补偿费标准（2024）》（沪规划资源规〔2023〕6号）
	

	3
	征地财物补偿
	对被征地的地上财物所有权人因其土地被征用造成财物损失给与的经济补偿。
	按《上海市征收财物补偿标准（2024）》（沪府规〔2023〕6号）目录规定价格补偿，目录之外的按评估价格补偿。
	《上海市征收财物补偿标准（2024）》（沪府规〔2023〕6号），按测绘报告认定地类。
	

	二
	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征地单位依法足额支付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
	按照沪府〔2022〕3号及沪松府规〔2022〕1号市区两级文件规定执行
	《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沪府〔2022〕3号）、《松江区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沪松府规〔2022〕1号）
	

	序号
	补偿项目
	具体内容
	执行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三
	居住房屋补偿
	征收居住房屋，支付给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费用。
	
	
	

	1
	房屋建安重置结合成新价格
	重新建造与被补偿的房屋新旧程度一样的房屋需要的成本价，计算基数包括房屋有证建筑、新房的在建工程、应当拆除未拆除的旧房、超标准建房，可按重置价结合成新价格补偿
	按评估价格
	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规定（沪府规〔2021〕13号）/第十四条、第十七条
	

	2
	土地使用权基价及价格补贴
	征地房屋补偿时，向宅基地使用权人支付的补偿金额，具体标准由所在区人民政府（市属管委会）制定，计算基数包括房屋有证建筑、已批未建的房屋补偿、可建未建的房屋补偿。
	（1）一级1350元/平米，二级1080元/平米，三级990元/平米，四级720元/平米，五级540元/平米。（2）符合易地建房条件并选择易地建房安置的房屋补偿，价格补贴标准为400元/平方米。
	沪松府规〔2024〕4号/第六条第（一）（二）
	

	3
	搬家补助费
	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的搬迁补助。
	10元/平米，低于500元/户的，按500元发。期房调换的，增加一倍并一次付清。对强制执行的被征收人， 不发给搬家补助费。
	沪松府规〔2024〕4号/第六条第（三）
	

	4
	设备迁移费
	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的设备迁移补助。
	空调拆装400元/台，热水器300元/台，其他有规定的按规定，没规定的按评估价。
	沪松府规〔2024〕4号/第六条第（三）
	

	5
	过渡期内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以期房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临时安置过渡费，在约定的临时安置过渡期内，拆迁人应当按规定发放给被拆迁人临时安置补助费。
	基准补贴为8元/平方米/月。
（1）城区（方松、岳阳、永丰、中山、广富林街道）不高于基准补贴×2.0系数；
（2）九里亭、九亭镇、泗泾镇、洞泾镇、新桥镇不高于基准补贴×2.5系数；
（3）浦南四镇（石湖荡镇、新浜镇、泖港镇、叶榭镇）不高于基准补贴×1.0系数；
（4）佘山镇、小昆山镇、车墩镇、经开区不高于基准补贴×1.5系数。
货币安置和现房的，按六个月计，期房调换的，除安置期外再享受六个月。
	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规定（沪府规〔2021〕13号）/第十六条
	具体标准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序号
	补偿项目
	具体内容
	执行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6
	奖励费
	对按时签约、搬迁的宅基地使用人或者居住房屋使用人，应给予适当奖励。
	签约奖励：不高于10万元/户
	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规定（沪府规〔2021〕13号）/第十六条
	具体标准由区人民政府制定

	
	
	
	搬迁奖励：不高于10万元/户
	
	

	四
	非居住房屋补偿
	征收非居住房屋，支付给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费用。
	
	
	

	1
	房屋建安重置价
	建造与被补偿房屋结构、建筑标准和质量完全相同的建设成本。
	按评估价格
	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规定（沪府规〔2021〕13号）/第二十条
	

	2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举办企业的非居住房屋，以及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土地使用权。
	按照征收该地块集体土地的现行标准评估
	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规定（沪府规〔2021〕13号）/第二十条
	

	3
	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及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
	因征收房屋造成设备搬迁的，给与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结算的费用。
	按评估价格
	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规定（沪府规〔2021〕13号）/第二十一条/（一）、（二）
	

	4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对于利用自有宅基地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在征收土地预公告前已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的，可一次性给予适当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00～350元/平米，超过此标准的，根据房屋所有人提供的前三年相关证明材料，经评估后按评估价格补偿。
	沪松府规〔2024〕4号/第六条第（四）
	




